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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78               证券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29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榆林滨化绿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化绿能”）于

近日收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贷款

提前到期通知书》，其主要内容为：滨化绿能与平安银行于2015年6月12日

及2015年6月15日分别签订编号为平银青城支贷字20150612第001号、平银青

城支贷字20150611第001号、平银青城支贷字20150612第002号的贷款合同，

平安银行向滨化绿能发放了贷款合计5000万元（以下简称“上述贷款”），

期限12个月，平安银行于2015年6月12日及2015年6月15日分别已履行了贷款

合同项下的义务。依据借款借据，滨化绿能应在2016年6月12日归还贷款3400

万元、2016年6月15日归还贷款1600万元，但因滨化绿能在平安银行贷款期

间停产，至本通知书发出之日，尚有5000万元贷款未归还，停产行为已构成

贷款合同所约定的违约情形，对平安银行债权安全造成重大影响。依据相关

法律和合同规定，平安银行于2016年4月18日向滨化绿能发出通知要求立即

归还尚未偿还的贷款共计5000万元，以及相关的利息。如滨化绿能不能立即

履行还款义务，平安银行将随时采取一切法律措施，以保障其权益。 

同时，公司收到平安银行《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其主要内容为：

公司与平安银行于2015年6月11日签订编号为平银青城支综字20150611第

001号的《综合授信额度》（以下简称主合同），主合同第一条第1.5额度项

下的转授信约定，公司将授信额度转授信给滨化绿能贰亿元人民币，并对被

转授信人主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按照主合同的约定，平安银行与滨化绿能

于2015年6月12日及2015年6月15日分别签订编号为平银青城支贷字

20150612第001号、平银青城支贷字20150611第001号、平银青城支贷字

20150612第002号的贷款合同（以下合称“《贷款合同》”），平安银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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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化绿能发放贷款合计5000万元，现被转授信企业滨化绿能因停产无经营，

出现了《贷款合同》第五条及第七条约定事项中的违约情形，影响平安银行

债权安全，平安银行依据主合同及《贷款合同》所赋予的权利，宣布滨化绿

能债务提前到期。公司作为滨化绿能担保人，应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

归还上述提前到期的债务，如到期不能归还，平安银行将随时采取法律措施，

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公司为滨化绿能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属于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相关批准及担保额度详见公司分别于2015年2

月17日和2015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拟对公司子公司及其他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15-005号）以及《滨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5-014号）。 

对于上述贷款及公司所负担保责任，公司已于前期进行了披露及风险

提示，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滨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榆林滨化绿能有限公司重大财务风险的提示性

公告》（临2016-002号）。 

由于滨化绿能目前尚处于停产状态且财务状况不佳，无力偿还上述贷

款及利息。根据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并为避免公司产生额外损失，公司将

于近期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以及平安银行的要求代滨化绿能向平安银行偿

还贷款本息合计5025.59万元。 

该笔贷款归还之后，截至本公告日，滨化绿能的未到期银行贷款中仍

有8,030万元由本公司、榆林市云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张福厚及其妻子王

兰畔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若上述银行贷款到期，滨化绿能不能足额偿还，则

公司可能承担的最大代偿风险为8,030万元。滨化绿能的其余未到期贷款均

设有保证或抵押等担保措施。目前滨化绿能暂无处置其资产的计划。 

公司本次代滨化绿能向平安银行偿还贷款本息，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没有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